鹤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11月至2026年10月物业管理服务采购项目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鹤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物业管理服务采购项目
预算金额：765000元（以实际结算为准）
二、采购项目内容：
	序号
	采购项目内容
	采购预算
	中标人
数量
	服务期

	1
	局办公楼和11个派出机的物业管理服务,包括保安、清洁人员（19人）以及所需要的物料耗材；局办公楼外围绿化养护。
	￥765000元
	1家
	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1年。


投标人对采购项目内容的全部货物和服务进行投标，不允许对采购项目的部分内容进行投标。

意向供应商联系我局获取采购文件。
三、服务期限：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1年。

四、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供应商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以资格审查人员于投标（响应）截止时间当天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及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查询结果为准，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供应商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采购项目（或采购包）投标（响应）。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与本项目投标（响应）。投标（报价）函相关承诺要求内容。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供应商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投标（响应）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等相关证明）副本复印件。分支机构投标的，须提供总公司和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总公司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
五、响应文件提交

供应商应将响应文件用密封袋密封，一式三份，并标明供应商的名称、采购项目编号。

1.每一份磋商响应文件的密封袋两头封口上均需贴封条，并加盖骑缝章（公章）。

2.供应商应按上述规定进行密封和标记后，将响应文件按照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由专人送达。

3.对未按上述规定进行密封、标记和递交的磋商响应文件，以及不依时间递交、误投、破损、封装不合格或提前拆封的响应文件，采购单位不予负责。

截止时间：2025年10月25日17时30分（北京时间）
响应文件递交地点：鹤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五楼517办公室（地址：鹤山市沙坪街道文华路98号）

联系电话:0750-8810318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